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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凤政办〔2018〕109 号 

 

 

 
 

 
 

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

属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清理拖

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皖政办明电〔2018〕

33 号）和《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市清理拖欠民营

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淮府办〔2018〕77 号）

要求，经县政府同意，结合我县实际制定《全县清理拖欠民营

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，现将《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统一思想，提高政治站位。抓好清理政府部门、国有

企业拖欠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账款有关工作是当前深化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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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落实稳就业、稳金

融、稳外贸、稳外资、稳投资、稳预期要求的重要举措，是减

轻企业负担、保障民营企业权益的重要手段。各乡镇人民政府

（含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下同）、县直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

清欠工作的重要性，按省委、省政府，市委、市政府及县委、

县政府的部署要求，迅速开展行动，依法依规推进，务求取得

实效。 

二、落实责任，按时完成任务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直有

关部门要根据《方案》步骤安排和工作要求，结合自身实际尽

快研究制定具体行动方案，建立工作台账，按照摸底调查、优

先清欠、着力清欠、开展核查四个阶段，有力推进清欠工作。

各乡镇人民政府要落实属地责任，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（国资

办）、县经信委、县人社局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，明确专人专

班开展工作，确保完成工作目标任务。 

三、建立机制，确保工作落实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直有

关部门要把握《方案》明确的工作节点，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向

县清欠办报送有关报表和进展情况（包括清欠工作进展和成效、

存在的困难和问题、相关的解决措施等）。县清欠办要加强督促

指导，会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适时对清欠工作进行抽查。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直有关部门于 12 月 29 日前将负责清

欠工作的分管负责同志和牵头部门及联系人名单报送县清欠

办。联系人：陈伟；联系电话：8681281，13955494455；电子

邮箱：209927615@qq.com。 

 

 

 

2018 年 12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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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清理拖

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皖政办明电〔2018〕

33 号）和《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市清理拖欠民营

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淮府办〔2018〕77 号）

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基本原则。坚持“边界清晰、突出重点、源头治理、

循序渐进”，运用市场化、法治化手段，营造践诺守信的市场环

境。 

（二）工作重点。清理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（包括所属

事业单位）、国有企业（包括政府平台公司）因业务往来与民营

企业形成的逾期欠款。 

（三）主要目标。第一步优先清理：拖欠农民工工资（责

任单位：县人社局）；涉及供气供暖等民生、安全方面的工程项

目欠款（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委）；中央或省级财政已下达专项资

金预算或通过调剂解决了资金渠道的欠款（责任单位：县财政

局（国资办））；有条件清偿的地方“两款一金”（工程款、物资

采购款、保证金）、国有企业欠款、按照政策规定入库保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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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PP 项目到期应付合同款等（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（国资办）、

县经信委、县发改委、县公管局等）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直有

关部门务必于 2019 年 1 月底前完成清欠（其中拖欠农民工工资

问题应按人社部门规定提前完成），确保民营企业有明显获得

感。第二步着力清理：暂时难以落实预算资金的地方政府欠款

（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）；已被叫停的不规范 PPP 项目、政府购

买服务项目且已形成一定工作量的欠款（有关工程项目不得借

机重新启动）（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（国资办）、县发改委等）；

确有困难的国有企业欠款（责任单位：县经信委）。由监督管理

机构督促有关地方和企业制定详细清偿计划，2019 年底前完成

清欠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成立县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领导小组，县

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，县发改委、县经信委、县财政局（国

资办）、县人社局等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简称县清欠办）设在县经信委，办公室成员由县发改委、县

财政局（国资办）、县经信委、县重点局、州来集团等相关单位

明确专人负责，全面开展清欠工作。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组

织领导，成立专班负责，并建立相应工作推进机制，确保各项

任务顺利推进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摸底调查。各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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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国资办）、县经信委、县人社局等部门组织对拖欠民营企业中

小企业账款问题进行全面排查。根据清欠主要目标，制定工作

方案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填报《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

工作台账报表》（详见附表），并和清欠工作情况（包括清欠工

作进展和成效、存在的困难和问题、相关的解决措施等）及清

欠工作方案于 2019 年 1 月 2 日上午下班前报送县清欠办。 

（二）优先清欠。各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

（国资办）、县经信委、县人社局等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，集中

力量对优先清理目标任务进行清欠，确保应付尽付、不留死角。

对已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范围的拖欠民营企业账款，按

规定期限抓紧化解，有条件的地方要优先安排偿还。县财政部

门要加快预算资金拨付进度，对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，按合

同约定办理支付，不得拖延。政府部门、大型国有企业要作重

合同、守信用的表率，带头认真清欠，确保应付未付账款“限

时清零”。优先清欠阶段实行每周定期报送信息制度。各乡镇人

民政府和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（国资办）、县经信委、县人社局

等部门，于每周二上午下班前向县清欠办报送上述有关报表和

工作情况，2019 年 1 月 7 日前报送书面阶段性工作进展情况。 

（三）着力清欠。对暂时难以完成的清欠任务，各乡镇人

民政府和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（国资办）、县经信委等部门要认

真研究解决办法，明确工作步骤和清欠时间表，稳步推进清欠

工作，确保 2019 年底前全面完成清欠任务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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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直有关部门对列入 2019 年底前完成清欠的账款，要督促有关

政府部门和企业尽快制定包括时间表、路线图等在内的详细清

偿计划。着力清欠阶段实行月报制度，从 2019 年 2 月起，各乡

镇人民政府、县直有关部门于每月 3 日前报送上月情况，并于

2019 年 12 月 9 日前将清欠情况总结报告书面报送县清欠办。 

（四）开展核查。县清欠办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优先清欠和

着力清欠完成时限节点，对各乡镇人民政府清欠工作情况分阶

段开展督促指导。 

四、主要措施 

（一）落实清欠责任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直有关部门按

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，谁监管谁负责”的要求，加强协调，

落实目标责任制，对本地区清欠工作负总责，认真组织开展自

查自纠工作。各相关成员单位特别是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（国

资办）、县经信委等部门要按照清欠工作方案要求，在抓紧组织

清欠、严防新增拖欠、加强政策支持、完善长效机制等方面制

定出台细化方案和政策措施，落实好各项分工任务。县清欠办

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各乡镇人民政府清欠工作的督促指导，

审计部门要加大对有关清欠工作的审计力度。县清欠办将对清

欠工作进行抽查。 

（二）严防新增拖欠。对政府投资类项目，要严格条件审

核，没有明确资金来源和制定资金平衡方案的，一律不得审批，

一律不得开工建设；涉及举债融资的，必须严格评估项目现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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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和收益情况，依法合规落实资金来源和偿还责任。严禁未批

先建、先开工后立项行为，严禁要求企业带资承包政府工程项

目，坚决杜绝“打白条”行为，彻底清理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

据或未经国务院批准的工程领域涉企保证金项目。 

（三）加强政策支持。县财政部门对拖欠不还的乡镇政府，

要采取减少其相应转移支付等措施坚决推动清欠；对及时主动

清还欠款但短期内资金紧张的乡镇政府，要通过库款调度等方

式予以支持。县财政（国资）、税务等部门要指导企业加强往来

账款管理，鼓励国有企业加入应收账款融资授信体系，避免通

过不正当方式挤占民营企业资金套利。人民银行凤台支行、县

财政局（金融办）要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增加地方政

府隐性债务规模前提下，按照市场化原则通过发放短期流动资

金贷款等方式向地方平台公司提供融资支持，依法合规解决拖

欠问题。县财政（国资）部门要加强对拖欠账款行为的监督惩

戒，督促国有企业将应付账款控制纳入内部绩效考核。 

（四）完善长效机制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直有关部门要

研究完善相关法规制度，对拖欠行为、支付责任、处罚措施等

作出明确规定，加强项目审批、资金落实、结算条款等招标前

置条件约束，大幅提升商业债务违约成本。完善社会信用体系，

对出现严重拖欠问题的失信主体，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纳

入“黑名单”，实施联合惩戒措施。推动出台维护民营企业合法

权益、防止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有关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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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查处垄断行为，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，严肃处理打击报

复、限制或无正当理由终止业务往来等行为。 

 

附件：1. 凤台县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领导 

小组成员名单 

2.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台账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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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
 

组  长：李  群（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常务副县长） 

副组长：王  标（县经信委主任） 

陈贵刚（县财政局（县国资办）局长） 

李  义（县重点局局长） 

陈海滨（州来集团董事长） 

成  员：王振兴（县发改委副主任） 

李守标（县经信委党委委员、电管办主任）  

田  辉（县财政局（县国资办）副局长） 

孟献忠（县人社局副局长）  

赵长杰（县住建委副主任）  

周  野（县交通局副局长）  

韦成标（县水利局总工程师） 

杨廷路（县农委总农艺师） 

葛志强（县审计局总审计师） 

陈  峰（县重点局副局长） 

岳  岱（县公管局党组成员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） 

刘  昶（县财政局（金融办）工作人员） 

郭守勇（人民银行凤台支行副行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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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连军（州来集团副总经理）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简称县清欠办），负责日常工作。办

公地点设在县经信委，李守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田辉、朱

连军等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陈伟同志为办公室成员。专项

清欠工作完成后，领导小组自行撤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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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截止时间： 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 

 
项目 

 

 

拖欠账
款合计 

 
其中：（一） 拖
欠农民工资 

（二）两款一金 （三）财政已
下达资金预算
或调剂决算资

金渠道 

的欠款 

 

（四）保留入库
的 PPP 项目到
期应付合同款 

 

（五）被叫停
PPP 和政府购买
且已形成工作
量等欠款 

 
1．工程款 

其中：涉及
民生安全 

工程款 

 

2 ．物资
采购款 

 
3．保证金 

 

 

一、政府部门及
所属机构 

已偿还金额          

剩余金额          

其中：列入 

2019 年底前
清偿的余额 

         

 

 
二、地方大型国

有企业 

已偿还金额 
         

剩余金额          

其中：列入 

2019 年底前
清偿的余额 

         

其中：地方政府
平台公司 

已偿还金额          

剩余金额          

注：1. 报送时间：自 2018年 12月 29日起，每周二上午 11:00 前盖章传真至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2. 填报要求：填报时，如某项尚未统计，则不填；如没有偿还金额或该项目不存在，则填 0。 
3. 相关指标解释:（1）“已偿还金额”是指 2018年 12月 12日国办明电（中机发 15070 号）通知印发后至填报当日已经偿还的欠款合计；（2）“剩

余金额”是指截至填报当日的各项欠款剩余金额；（3）“其中：列入 2019 年底前清偿的余额”是指着力清欠阶段需要偿还的金额。（4）拖欠账款

合计不等于各分项加总，各分项间可能存在交叉关系。   


